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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595][bookmark: _Toc214374498][bookmark: _Toc213764488]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有关要求，指导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行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管控工作，制定本指引。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30]本指引提出了深圳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边生产边管控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以下简称边生产边管控）技术层面的工作内容、实施流程和应用方式。
本指引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编制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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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及适用范围
边生产边管控是指在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管控或修复活动，确保污染不加重、不扩散，保障企业内人群健康及周边敏感受体环境安全。
深圳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以下简称重点监管单位）根据本指引第三条判定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的，可参考本指引的实施流程，按步骤分阶段、渐进式自行组织开展边生产边管控。
[bookmark: OLE_LINK40]其他一般在产企业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边生产边管控工作，可参照本指引。
本指引为推荐性技术文件，企业在组织实施边生产边管控工作时可作为技术参考。但需特别说明，本指引不免除企业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各项强制性义务。
本指引未规定事宜，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或规定。
[bookmark: _Toc214374500][bookmark: OLE_LINK10]二、工作内容与方式
[bookmark: _Toc214374501][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38]（一）工作内容
[bookmark: _Hlk207834534]边生产边管控工作应遵循渐进式推进原则，主要包括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判定、监测预警、污染溯源、切断源头、管控修复、效果评估等，工作流程详见图1。
[bookmark: _Toc214374502][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24]（二）工作方式
[bookmark: _Hlk207834557]针对监测预警、污染溯源、切断源头和管控修复的工作内容，本指引分别提出了基础措施和强化措施。重点监管单位可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情况，灵活选择其中一种或两种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工作。
[bookmark: _Hlk207834571]1.基础措施：措施尽量简单易行，主要包括对潜在污染泄漏点的隐患排查与整改、自行监测等，建议重点监管单位在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后首先采用基础措施进行排查和整治。
[bookmark: _Hlk207834576][bookmark: OLE_LINK32]2.强化措施：如基础措施无法查明污染源或无法遏制污染扩散，重点监管单位可在基础措施之上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实施强化措施。
[bookmark: _Toc214374503]（三）工作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9]重点监管单位在边生产边管控过程中，应充分掌握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状况，综合考虑管控周期、成本、技术可行性，严防“边管控边污染”。若造成突发环境事件，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同步采取有效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扩散。
[bookmark: OLE_LINK39]重点监管单位应长期保存边生产边管控的工作档案，包括但不限于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报告、污染溯源排查全过程资料（如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防渗漏、流失、扬散的设计、建设、验收文件资料，日常检查、岗位巡检记录，渗漏检测、检维修记录等）、切断源头及管控修复全过程资料（如整改台账、工程设计、建设、监测等）、效果评估等。



图1  重点监管单位边生产边管控工作流程

[bookmark: _Toc214374504][bookmark: OLE_LINK12]三、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判定
[bookmark: OLE_LINK22]重点监管单位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 公告2021年第1号）和《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的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可判定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
[bookmark: _Hlk205916288][bookmark: OLE_LINK27]（一）自行监测发现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的污染物运移路径下游，土壤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超标，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监测结果高于该点位前次监测值50%以上，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监测连续4次呈上升趋势[footnoteRef:0]； [0: .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和特征污染物均根据自行监测方案确定。土壤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超标是指土壤特征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IV类标准。] 

（二）采用快速检测仪（如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手持式光离子检测器PID），对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周边表层土壤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含量进行快速筛查，筛查结果存在异常情况；
（三）重点监管单对挥发性特征污染物开展土壤气监测[footnoteRef:1]，发现土壤气数据异常； [1: .可参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试行）》附录A土壤气/挥发通量的测试方法。
.] 

（四）因重点监管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bookmark: OLE_LINK28]（五）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发现土壤或地下水超标，且结合重点监管单位污水排放去向、地下水流向、特征污染物等，初步判断与重点监管单位有关的；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_Hlk207834673]（六）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执法检查发现存在偷排漏排、危险废物处置不当、固体废物混入土壤、设备设施“跑冒滴漏”、储存场所防腐层破裂等情形，造成土壤或地下水存在异色、异味、油迹等污染迹象的。
[bookmark: OLE_LINK8]对于判断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的重点监管单位，后续需要进一步开展监测预警，根据监测预警结果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污染溯源、切断源头、管控或修复。
[bookmark: _Toc214374505][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_Hlk207834734]四、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214374506]（一）基础措施
[bookmark: OLE_LINK33]根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的技术要求，在已有自行监测点位的基础上，在重点设施设备区域、厂界、可能迁移扩散至厂界外的区域同步增加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点位。新建地下水监测井的深度根据所处含水层类型及其埋深和厚度来确定，尽可能超过已知最大地下水埋深以下2米。
建议重点监管单位委托专业机构指导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点位数量和监测频次可参考表1的要求。
表1  土壤和地下水点位数量及监测频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5]土壤和地下水点位数量及监测频次要求
	重点监测单元①

	
	[bookmark: OLE_LINK3]一类单元
	二类单元

	[bookmark: OLE_LINK26]HJ 1209（基本要求）
	土壤点位数量②
	至少布设1个深层土壤监测点，单元内部或周边还应至少布设1个表层土壤监测点。
	至少布设1个表层土壤监测点。

	
	土壤监测频次
	深层土壤3年/次，表层土壤1年/次

	
	地下水监测井数量
	每个重点监测单元地下水监测井不应少于1个。每个重点监管单位地下水监测井（含对照点）总数原则上不应少于3个。

	
	地下水监测频次
	半年/次（季度/次③）
	1年/次（半年/次③）

	监测预警基础措施
（在自行监测方案基础上，建议增加土壤点位和地下水监测井）
	[bookmark: OLE_LINK7]增加的土壤点位数量
	[bookmark: OLE_LINK5]在HJ 1209要求的基础上，原则上每个重点监测单元至少新增2个深层土壤监测点。
如污染可能迁移扩散至重点监管单位厂界外的，需要在污染物迁移扩散区域（如厂界处或厂界外）至少布设1个深层土壤监测点。

	
	土壤监测频次
	1年/次

	
	增加的地下水监测井数量
	在HJ 1209要求的基础上，原则上每个重点监测单元至少新增2个地下水监测井。
根据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路径，在厂界处或厂界外至少布设1个地下水监测井。

	
	地下水监测频次
	1季/次

	注：
①根据HJ 1209，重点监测单元为可能通过渗漏、流失、扬散等途径导致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场所或设施设备。一类单元为内部存在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的重点监测单元。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指污染发生后不能及时发现或处理的重点设施设备，如地下、半地下或接地的储罐、池体、管道等。二类单元为除一类单元外其他重点监测单元。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可统一划分为一个重点监测单元，每个重点监测单元原则上面积不大于6400 m2；
②根据HJ1209，下游50 m范围内设有地下水监测井并按要求开展地下水监测的单元可不布设深层土壤监测点；单位内部及周边20 m范围内地面已全部采取无缝硬化或其他有效防渗措施，无裸露土壤的，可不布设表层土壤监测点；
③根据HJ 1209，该监测频次适用于周边1 km范围内存在地下水环境敏感区的重点监管单位。


[bookmark: _Toc214374507]（二）强化措施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16]重点监管单位根据实际需求，建立地下水污染风险监测网络和预警平台。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_Hlk205916450][bookmark: _Hlk205916033]地下水污染风险监测网络可通过结合已有地下水监测井和新建地下水监测井来建立。监测模式可包括批次采样监测和在线监测。在线监测指标包括常规参数（pH、电导率、溶解氧、浊度和温度）和水位。另外可将有毒有害物质与地下水在线监测较为成熟的理化指标（如耗氧量、总氮、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等）进行关联性分析。与深圳市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行业常见的有毒有害物质关联的理化性质指标可参考表2。批次采样监测和在线监测的频次根据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程度确定，不低于基础措施的监测频次。
表2  与理化性质指标关联的有毒有害物质
	关联指标
	[bookmark: OLE_LINK34]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行业常见的有毒有害物质

	耗氧量
	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石油烃（C10~C40）

	总氮
	总氰化物、硝基苯、邻硝基甲苯、2,5-二氯硝基苯、苯胺

	电导率
	总镉、总铅、总砷、六价铬、总铬、总镍、总铜、总锌、总汞、锡、银

	pH 
	盐酸、硫酸、液碱、氢氧化钠

	氧化还原电位
	氟化物


重点监管单位的地下水预警平台应满足对监测对象的自动、连续、实时监测，具备前端监测数据管理、数据动态展示、预警分析以及数据应用服务能力；同时能在信息采集及预报分析决策基础上，根据污染程度及污染扩散范围确定预警等级，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管理终端，使预警信息接收人员能实时掌握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整体状态。
[bookmark: _Toc214374508]（三）预警响应
根据基础措施或强化措施的监测结果，土壤特征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IV类标准的，确定为特征污染物超标。重点监管单位根据表3的污染情形和预警级别，采取响应措施。
表3  监测预警响应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8]污染情形
	预警级别
	响应措施

	[bookmark: OLE_LINK35]土壤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的污染羽迁移出厂界
	一级预警
	[bookmark: OLE_LINK25]应采取污染溯源、切断源头、管控/修复、效果评估。

	土壤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的污染羽未迁移出厂界，但超标10倍及以上
	二级预警
	[bookmark: OLE_LINK37]宜采取污染溯源、切断源头，如特征污染物超标倍数较大，或有迁移扩散出厂界的趋势，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开展管控/修复、效果评估。

	土壤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的污染羽未迁移出厂界，但超标10倍以下
	三级预警
	可采取污染溯源与跟踪评估，如特征污染物含量（浓度）呈上升趋势或有迁移扩散出厂界的趋势，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开展切断源头、管控/修复、效果评估。


[bookmark: OLE_LINK19]如监测未发现特征污染物超标，则现阶段不需要采取响应措施，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 公告2021年第1号）和《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
[bookmark: _Toc214374509][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_Hlk207834874]五、污染溯源
[bookmark: _Toc214374510]（一）基础措施
根据《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21年第1号）和《深圳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管理工作指引（试行）》（深环办〔2024〕118号）的要求，在原有排查的基础上提高综合排查、专项排查及日常巡查的频次。
重点排查以下问题：
1.位于地面的重点设备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设施；
2.是否掌握隐蔽性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如地下储罐、接地储罐、地下管道、地下或半地下池体等）土壤污染预防设施性能参数；
3.隐蔽性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是否达到设计性能参数和有关标准要求；
4.隐蔽性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是否落实土壤污染预防措施，有无相关落实记录，包括日常维护、防腐防渗检查（如采用闭水试验等泄漏检测技术核查是否存在土壤污染隐患）、阴极保护有效性检查等；
5.土壤污染预防设施是否能有效防止隐蔽性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污染物泄漏、渗漏；
6.隐蔽性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是否存在土壤污染隐患。
[bookmark: _Toc214374511]（二）强化措施
[bookmark: _Hlk207834918]可采取渗漏检测手段或污染溯源分析手段。
1.渗漏检测手段
重点对地下（或接地）储罐、地下管线（槽）、废水池、原材料及货物暂存区、废水收集和排放系统、废弃物贮存场及预处理区域，以及运行多年或存在老化、破损、裂缝的池体，生产区内有明显的未硬化地面及地面裂缝的区域，管道转角、接口、阀门、导淋等易发生物料渗漏的位置开展渗漏排查。常见的渗漏检测手段见表4。
表4  常见的渗漏检测手段
	排查对象
	检测方法

	埋地储罐
	检测立管检测、双层间隙气体、液体监测、漏磁检测、磁粉检测、水压泄漏试验、宏观检验、壁厚测定等

	接地储罐
	漏磁检测、磁粉检测、声发射检测、水压泄漏试验等

	地下或者半地下池体
	满水试验、高密度电法等

	地下管道
	电视检测、潜望镜、声呐检测、流量法、压力法、噪声法、宏观检验、壁厚测定等

	防渗阻隔设施
	满水试验、玻璃仪器检测等


2.污染溯源分析手段
[bookmark: OLE_LINK2]根据《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工作指南》（环土壤〔2019〕25号），选择合适的建模工具，结合水文地质调查资料进行地下水数字建模，包括地下水流场模型和溶质迁移模型。根据地下水模型使用广泛性和技术可行性，可采用美国地质调查局MODFLOW、MT3DMS构建地下水流场模型和溶质迁移模型，并与Browser/Server架构的软件系统相融合。
溯源方法主要分为直接法、数值模拟优化法和概率统计方法。直接法中运用最常见的是反向追踪法，在已知当前地下水中污染物分布条件下，沿地下水流向的反方向，推求之前某个时间点的污染物分布，从而确定污染源位置；数值模拟优化法基于校正后的地下水污染迁移模型及优化算法理论，反向计算导致污染指标变化的途径和范围，通过匹配污染范围内的污染源信息库实现溯源。
[bookmark: _Toc214374512][bookmark: _Hlk207835006]六、切断源头
[bookmark: _Toc214374513]（一）基础措施
1.清洁生产改造
淘汰有毒有害原辅材料或使用无毒、低毒原辅材料进行替代；采用先进生产工艺，降低资源的消耗，减少或避免污染物产生；加强原料、设备和环境等方面的管理，防止管道和设备泄漏。
2.储罐与池体防渗
建设符合要求的接地或离地储罐，替代原有埋地储罐；单层直埋埋地储罐增设防渗罐池；使用双层储罐替代原有单层直埋埋地储罐；采用管道集输方式，替代原有单层直埋埋地储罐。
3.管道与输送系统防渗
采用架空建设或地面敷设，建设符合要求的地上管道，替代原有地下管道；设置抗渗混凝土管沟、高密度聚乙烯（HDPE）膜防渗层或套管；采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在原有地下管道内壁增设内衬防渗层，形成复合管；对地下钢制管道增设阴极保护系统。
4.物料储存与转运优化
对散装液体物料采用密闭式储存和转运系统，防止物料挥发和泄漏。在物料装卸区设置防滴漏设施和溢流保护装置，防止物料外溢。
5.废水收集与处理升级
建设符合要求的离地池体，替代地下、半地下或接地池体；修复原池体渗漏，在原有地下、半地下或接地池体设施内部设置储罐，构建具有二次防护性能的“池中罐”结构；采用内衬防渗技术，在原有地下、半地下或接地池体、污水井内部形成防渗层，构建具有二次防护性能的“池中池、井中井”结构；按照现行标准规范要求，对原有地下、半地下或接地池体、污水井进行拆除重建。
6.污染迁移途径阻隔
在未设置防渗地面的重点区域建设符合要求的地面防渗层；对裂缝、破损、腐蚀的地面防渗层进行拆除重建或在原防渗层的基础上新建符合要求的地面防渗层。
[bookmark: _Toc214374514]（二）强化措施
1.清洁生产改造
引入智能制造技术，如自动化投料系统、机器人清洗设备，减少人工操作导致的物料泄漏。
2.储罐与池体防渗
部署泄漏检测系统（如传感器、监测井），实时监控储罐和池体的渗漏情况。
3.管道与输送系统防渗
采用可视化管道输送系统，实时监控物料输送状态，减少泄漏风险；高风险管道进行双层设计，内层输送物料，外层用于泄漏检测和应急收集。
4.物料储存与转运优化
采用智能仓储系统，实时监控物料储存状态，自动预警异常情况（如温度、压力异常）。
5.废水收集与处理升级
采用“明管输送、实时监测”模式，确保废水全收集、全处理。
6.污染迁移途径阻隔
采用纳米复合材料防渗膜，增强防渗性能和抗老化能力，延长使用寿命。部署智能防渗监测系统，实时监控防渗屏障的完整性和性能。
[bookmark: _Toc214374515][bookmark: _Hlk207835085]七、管控修复
针对土壤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超标倍数较大，或有迁移扩散出厂界的情形，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特征、区域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管控目标、管控范围、管控周期和成本，选择确定管控修复措施，包括基础措施和强化措施，具体见表5。
表5  管控修复措施
	类别
	保护人体健康
	保护周边环境

	基础措施
	管控：制度控制、水平阻隔等
	管控：水力控制、垂直阻隔等

	强化措施
	修复：清挖处置、抽出处理、化学氧化还原、气相/多相抽提等
	修复：清挖处置、抽出处理、化学氧化还原、气相/多相抽提、可渗透反应墙、强化生物修复等


具体技术方法可参照《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和《地下水污染修复（防控）工作指南（试行）》（环办〔2014〕99号）。
管控修复工程实施前，重点监管单位应制定方案并建议自行组织专家评审，方案内容包含：分析工程实施的环境影响，根据管控修复工艺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扬尘等环境影响，制定相关的收集、处理和处置技术方案，落实相关环保措施，采取二次污染防范措施，防止边治理边污染。
为确保管控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人员安全，重点监管单位应结合生产情况制定周密的环境应急安全计划，针对识别出的安全问题，采取安全预防措施，配备必须的安全防护装备，组织开展安全防护培训，并准备突发事故时的应急措施，避免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214374516][bookmark: _Hlk207835143]八、效果评估
[bookmark: _Toc214374517]（一）总体目标
[bookmark: OLE_LINK31]按照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与环境质量管理的思路，统筹考虑基于实际暴露情景的人体健康风险和地下水污染扩散的环境风险，确定总体目标（具体包括近期、中、远期目标），保证边生产边管控后，员工健康和周边环境风险为可接受水平。重点监管单位可结合自身环境风险等级和管控要求，根据近期、中、远期目标的完成情况，自行组织开展阶段性效果评估。
1.近期目标：对已扩散出厂界的，立即控制现有范围不进一步扩大；对尚未扩散出厂界的，确保污染羽不进一步扩散出厂界。
2.中期目标：在2-3年内土壤和地下水特征污染物含量显著下降，地下水污染羽的范围显著减小。
3.远期目标：在终止生产经营活动前，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IV类标准。
[bookmark: _Toc214374518]（二）近期目标效果评估
采取措施后，遏制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加重和扩散趋势。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未再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地面没有污染持续的痕迹；阻隔介质设置无缺项且保持有效状态，地面防渗措施良好，地面没有污染持续的痕迹。
对完成改造的储罐、池体、管道、重点区域地面、围堰等重点场所和设施设备开展渗漏检测，评估工程防渗性能。工程性能评估包括抗压强度、渗透性能、阻隔性能、工程设施连续性与完整性等。渗漏检测方法可参照表4。
[bookmark: _Toc214374519]（三）中期目标效果评估
在完成近期目标后，可结合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开展。监测频次和监测指标与自行监测保持一致并符合 HJ 1209 的有关要求，避免重复监测。监测效果评估时间不少于2年。如连续2年监测周期内，各土壤监测点位的特征污染物均未出现累积；各地下水监测点位特征污染物浓度未出现较前次监测值升高30%以上，或连续4次以上监测含量未呈现上升趋势等现象，可认为达到中期目标。
[bookmark: _Toc214374520][bookmark: _Hlk205917806]（四）远期目标效果评估
[bookmark: _Hlk205918191]风险管控或修复工程施工完成后，重点监管单位可委托专业技术机构开展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估，评价工程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工作流程和评价方法可参照《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和《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
如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IV类标准，可认为达到远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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